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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５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０８

，

７１５

，

５２０．０９ ５８１

，

７７７

，

９５１．５６ ２１．８２％

营业利润

６３

，

８０７

，

５４４．１７ ４９

，

５５５

，

５８２．３４ ２８．７６％

利润总额

６９

，

１１２

，

３５８．３４ ５３

，

５２２

，

８９９．７５ ２９．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

，

０１２

，

９２３．４３ ４６

，

７２０

，

２４３．９５ ２８．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６ ０．７８ １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０％ １８．５９％ －３．６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０５９

，

１２８

，

２３２．５１ ７４１

，

４５５

，

７７６．７９ ４２．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３８

，

３３８

，

６１２．４２ ２６９

，

６２５

，

４５４．９７ ９９．６６％

股 本

８０

，

６４６

，

５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６．６８ ４．４９ ４８．７８％

注：以上内容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０

，

８７１．５５

万元，同比上升

２１．８２％

；利润总额

６

，

９１１．２４

万元，同比上升

２９．１３％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００１．２９

万元，同比上升

２８．４５％

。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１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

研发，加大研发力度，凭借领先的技术、良好的品牌形象、优质的服务等竞争优势，不断拓展新客户及区域市

场，实现营业收入的稳步增长；

２

、公司加大对账龄长的应收账款的催款力度，本年账龄长的应收账款回款情

况较好，资产减值损失有所降低，利润总额增加。

本报告期末总资产较期初增加

４２．８４％

，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发行新股致使货币资金和其他流动资产增

加，报告期内购置房产致使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加

９９．６６％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发行新股致使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本报告期末股本较期初增加

３４．４１％

，是因

为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增加股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发行限制性股票增加股本

６４．６５

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５％

至

５５％

，

２０１５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４

，

９０５．６２

万元至

７

，

２４１．６３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６

，

００１．２９

万元，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内，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2日

东方永润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6-02-22

公告送出日期

:2016-02-23

基金名称 东方永润

１８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

１８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６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１０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５７７

，

３２５

，

２４５．１１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永润债券

Ａ

类 东方永润债券

Ｃ

类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１６０ ００１１６１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资产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３１６

，

９３７

，

２０８．６３ ２６０

，

３８８

，

０３６．４８

下属各类别基金的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０．９４１４ ０．９３８３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5

月

4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3日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 2016-02-22

公告送出日期

:2016-02-23

基金名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３１７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１０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５３６

，

７３３

，

８２９．３３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１６７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B1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编号：2016-08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

,

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国际实业，股票代码：

000159

）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盘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公告该事项

进展情况，若本次重大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将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履行披露义务，并申请复牌；若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目前，控股股东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4260.5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29.64%

，质押冻结总数为

2839

万股，质押冻结总数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0%

，未触及警戒线及

平仓线。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相关信息请以上述

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3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金亚科技（300028）估值调整的公告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金亚科技股票（股票代码：

300028

）

进行估值调整，估值价格为

8.80

元。

待上述股票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16-011号

债券简称：15金科01� � � �债券代码：11227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增加、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

(

周一

)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14

：

30

至

16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9

：

30

至

11

：

30,13: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1

日

15

：

00

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

15

：

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64

名， 代表股份

1,283,585,54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9.66%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共代表股份

1,277,956,441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29.53%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51

名，代表股份

5,629,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6,1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9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 7,681,64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27%

；反对：

1,892,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19.53%;

弃权：

11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1%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部分事项的议案》

1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9,0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931,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7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 7,684,54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30%

；反对：

1,931,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9.93%;

弃权：

7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8%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2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9,0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9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 7,684,54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30%

；反对：

1,892,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19.53%;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18%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3

、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9,0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9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 7,684,54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30%

；反对：

1,892,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9.53%;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18%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9,0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9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 7,684,54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30%

；反对：

1,892,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19.53%;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18%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80,2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88,1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81,579,04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4%

；反对：

1,892,2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

诺

>

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黄红云、蒋思海、刘忠海、李华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769,896,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4%

；反对：

1,892,2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5%;

弃权：

11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

；回避

511,682,316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卓律师、刘枳君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信威集团” 估值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中国

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

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

第

13

号

)

的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起，对停牌股票信威集团（证券代码

:

600485

），旗下基金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

AM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

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登陆我公司官方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710-

9999

）进行详细咨询。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6-022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

场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在连云港花果山国际酒店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1

日

-

2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9

：

30-11

：

30

和

13

：

00-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1

日

15:00-

2016

年

2

月

22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秦兆平先生主持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0

名， 代表股份

120,613,0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2,500,000

股的

59.56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

表共计

2

名，共计代表股份

119,411,0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2,500,000

股的

58.9684%

；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128

名， 代表股份

1,202,04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2,500,000

股的

0.5936%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通力律师事务所指派王利民、陈曦律师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提案的表决情况

由于提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7

、

18

、

19

、

23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故关联方

股东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提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

45,526,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

；反对

1,5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0

股。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200,5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2%

；反

对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8%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修订稿）。

本提案逐项进行表决。

2.1

、本次购买资产：

2.1.1

、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2

、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3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4

、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5

、对价股份的种类、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6

、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7

、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8

、业绩承诺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9

、减值测试及补偿；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10

业绩奖励；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1.11

、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1.12

、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1.13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1.14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1.15

、拟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1.16

、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2.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2.2

、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4

、定价方式、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5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6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8

、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2.2.9

、拟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45,503,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1%

；反对

0

股；弃权

24,

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7,4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68%

；反

对

0

股；弃权

24,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32%

。

表决结果：通过。

2.2.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45,50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

；反对

0

股；弃权

23,

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78,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17%

；反

对

0

股；弃权

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83%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3

、关于《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4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第四十三条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6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7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

成借壳上市。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8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9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0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45,514,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0%

；反对

0

股；弃权

12,

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89,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85%

；反

对

0

股；弃权

1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5%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1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2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3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4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5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6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

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

120,601,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7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8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对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

报措施。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1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0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6-2018

年度

)

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

120,601,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1

、关于修订《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120,600,3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

；反对

0

股；弃权

1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89,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85%

；

反对

0

股；弃权

12,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2

、关于修改《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

120,601,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3

、关于同意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亚太运营中心

(

新加坡

)

。

表决情况：同意

45,515,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反对

0

股；弃权

11,

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反

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4

、关于同意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丙申资产管理公司。

表决情况：同意

120,601,2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90,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33%

；

反对

0

股；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7%

。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5

、关于补选张春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情况：同意

119,431,0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00%

；反对

0

股；弃权

1,

182,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00%

。其中，持有本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0,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6643%

； 反对

0

股； 弃权

1,182,0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57%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利民、陈曦。

3

、结论意见：经本所律师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通力律师事务所 《关于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398� � �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6-003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已注意到近日有媒体对于本行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

公司（简称工银欧洲）下属马德里分行的相关报道。目前，工银欧洲马德里分行正在配合西班牙有关机构对一

起洗钱案件进行调查。

本行高度重视反洗钱与合规管理工作，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要求各境外机构严格遵守各驻在国家和

地区的反洗钱监管法规，建立健全反洗钱管理制度体系，认真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监控及报告等反

洗钱法定义务，持续提升洗钱风险防控能力，持续增强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目前，此事件尚处于调查阶段，工银欧洲马德里分行正常营业。本行将持续关注有关进展情况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